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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做吧！只是你們屆時報告不要撰寫得那麼敏感就好，好不好？那個內容的彈性很大，且這不

只你們在做，金管會也在做，可是只有要求金管會的話，他們是無法處理的，這還是得借重財

政部，因為到時獲利最多者是財政部，你們放心啦！ 

主席：你的意思是請他們的報告含糊一點就可以。 

曾委員銘宗：你們的報告可以提到具體內容，但是不一定要提及稅的部分。 

主席：你們的報告不一定要提到稅，含糊一點，進來再討論，曾委員的意思是這樣？ 

曾委員銘宗：對。 

主席：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謝謝曾委員這麼用心幫忙我們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加稅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不是加稅，非常謝謝曾委員，我也瞭解電子商務是現在發展的趨勢，其實這個部分有

助於活絡經濟發展，也是重要的部分。 

曾委員銘宗：對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不過，這是不是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洽商金管會」，亦即由財政部就主管業務提出配套

措施。 

曾委員銘宗：好啦！就是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洽商金管會」，好，謝謝。 

主席：好，請江委員永昌發言。 

江委員永昌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不好意思，因為這剛剛修來修去，我沒有聽得很清

楚，所以我就直接提出建議。不要寫出「大幅提高我國稅收」，類似增加政府稅收的字眼不要

寫出，其實你們現在主要在做境外和境內的電子商務租稅要公平正義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那和這沒關係。 

蘇次長建榮：那是電子商務。 

江委員永昌：一樣，電子商務、電子支付、網路平台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……因為現在有很多交易都沒有提…… 

江委員永昌：我的意思是你是走健全，不要將稅收的部分放入。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OK…… 

主席：好，財委會處理事情很乾脆，本席再將修正文字唸清楚。第 3 案的案由部分，倒數第四行「

我國稅收。」之後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洽商金管會研議具體配套措施……」，其後的文字相同。

在說明二的部分，其中「將使台灣 3-4 成的地下經濟」刪除「3-4 成的地下」；還有「反映我國

的 GDP 真實情況。」之後文字刪除。這樣修正好不好？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OK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以上修正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。感謝大家。 

針對審查結果，作如下決議：本院委員黃國書等 20 人擬具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

草案案業已審查完竣，擬具審查報告，提報院會討論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，院會討


